濮经开纪〔2019〕10号

中共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委

关于印发《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的通   知

各乡（镇）党委、纪委，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、纪工委，区直各单位，各派驻机构：

现将《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6日

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，进一步规范从政行为，营造风清气正、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。根据市纪委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区开展违规经商办企业专项治理工作，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治理范围

（一）全区各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民主党派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；

（二）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员。

二、治理内容

（一）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；

（二）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与他人合资、合股、合作、合伙经商办企业或者进行其他经营活动；

（三）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实体、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，或经批准兼职但违规获取薪酬、奖金、津贴等额外利益；

（四）其它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行为。

三、方法步骤
此次专项治理工作分全面自查、深入整改、集中检查3个阶段进行，从4月26日开始，至6月10日结束。

（一）全面自查阶段（4月26日—5月15日）。各单位要通过多种形式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，使广大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充分了解此次专项治理的任务、内容和纪律要求。要认真组织学习相关文件规定，统一思想认识，明确政策界限，严格落实责任，对照治理内容，认真开展自查，必须做到全面覆盖，不留死角。辖区内各单位对自查情况进行梳理统计，并填入《违规经商办企业自查整改登记表》（详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深入整改阶段（5月16日—5月31日）。各单位要督促干部职工对自查出的问题认真加以整改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理，整改及处理情况要在《违规经商办企业自查整改登记表》上及时进行备注。各单位要针对专项治理中发现的问题，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，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，建立长效机制。深入整改阶段结束后，以党委（党组）名义向区纪工委报送专项治理工作情况报告。

（三）集中检查阶段（6月1日—6月10日）。由纪工委监察局牵头，会同组织、财政、审计、民政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，对各单位专项治理自查和整改情况开展监督检查。加强与信访、巡察等部门的沟通联系，筛选相关问题突出的单位进行重点检查。对工作走过场、自查不到位、整改不彻底、审核把关不严的，一律严肃处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扛稳主体责任。各级党委（党组）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开展违规经商办企业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，把专项治理工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安排部署，狠抓责任落实，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有序开展。党委（党组）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的专项治理工作负总责，要率先垂范，带头自查整改。

（二）履行监督职责。各乡（镇、办）纪委、区直各单位纪检组要立足监督职责，协助党委（党组）抓好本单位违规经商办企业自查和整改工作，全面了解掌握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。要畅通举报渠道，及时受理问题线索，组织人员快速核查，依规依纪妥善处置。

（三）严肃问责追责。对自查阶段能够主动报告并积极整改的，可依据相关规定从轻处理；对隐瞒不报、弄虚作假、拒不整改，或者变相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，发现一起，从重查处一起，并公开通报曝光。同时，对专项治理工作重视不够、组织不力，出现漏报、瞒报等问题的地方和单位，从严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。

各单位《违规经商办企业自查整改登记表》、专项治理工作情况报告经党委（党组）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于5月28日前，报送区纪工委党风政风监督室（含电子版）。区财政局负责汇总区管国有企业情况；区卫生局负责汇总区属医疗卫生系统各单位情况；区教育局负责汇总区属教育系统各单位情况。

联系电话：6689507

邮    箱：gxqlzb@126.com

附件：违规经商办企业自查整改登记表
附件

违规经商办企业自查整改登记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姓名
	所在单位
	职务及职级
	政治面貌
	身份证号
	经商办企业类别 
	经商办企业简要情况 
	整改情况
	处理情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填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纪委书记（纪检组长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注：1．经商办企业类别：本人经商办企业；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；与他人合资、合股、合伙、合作经商办企业；兼职取酬；

简要情况：需注明经商办企业或者参与的经营性活动的名称、参与时间、经营内容，兼职单位名称以及兼职时间和取酬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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